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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7 号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关于债务逾期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涉及诉

讼的公告》等公告。 

前述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华集团”） 将其所持宜华健康 10%股份的全部表决权、提

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

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里程健康”）行使。你公司拟向新里程健康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不超过 263,309,26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如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新里程健康，实际控制人

将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你公司及子公司

逾期债务合计 125,908.22 万元，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计

4,252.38 万元；关于你公司与奚志勇之间的诉讼，奚志勇已于 2020

年 12月 29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此外，你公司股价 2021年 1月 4日涨停，此后保持上涨态势，

直至你公司披露前述公告后股价回落。 

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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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说明

表决权委托后，委托方宜华集团与受托方新里程健康是否构成一致行

动人，如否，请提供证明材料；并说明表决权委托到期后，委托方与

受托方是否存在后续股权转让或其他安排，公司控制权是否稳定。 

2. 请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形式，全面披露新里程健康的产权

及控制关系，包括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股权或权益的间接控制人

及各层之间的产权结构图，直至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

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 

3. 请结合债务逾期时间、逾期金额及占比情况，说明你公司是

否存在信息披露滞后的情形，是否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条的规定。 

4. 请进一步核实相关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分账户列示冻结时间

及冻结原因，并结合冻结金额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应披露事项，你公司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请结合诉讼涉及金额及占比情况，说明你公司与奚志勇之间

诉讼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应披露事项，如是，请结合你

公司与奚志勇之间的诉讼发生时间、双方协商起始时间，说明你公司

在奚志勇撤诉后、迟至 2021年 1月 12日才披露上述诉讼的原因，是

否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条的规定。 

6. 请说明是否存在你公司相关内幕信息被泄漏的情形；同时，

请自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述公告相关方及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近期交易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并向本所提供内幕信息知

情人档案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7. 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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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于 2021年 1月 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

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1年 1月 13日 

 


